
（機關全銜）
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評分彙總表

【準用最有利標  序位法】

標案名稱：

評選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選地點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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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選(審)結果
出席委員確認
（簽　　名）

固定價格
(報　　價) ○○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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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備註 2)

標價

配分最高之評選項
目之得分合計值

抽籤

優勝名次

委員姓名

委員職業
公務員
單位
職稱

教師
學校系所
職稱

備註:
1. 本總表除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外，投標廠商並得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。
2. 序位累計相同時，以標價低者為最優勝廠商；標價相同時，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（指第○項項目內容）之

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；仍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3. 評選委員是否先經逐項討論後，再予評分：□是；□否。
4. 不同委員評選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：□無；□有，其情形及處置：詳會議紀錄。
5. 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無差異情形：□無；□有，其情形及處置：詳會議紀錄。
6. 評選結果須經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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